
工 商 税 收

1998 年，全国工商税收工作紧紧围绕中央提出

的“保证全国工商税收增收1 000亿元，确保财政预

算的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和“加强征管、堵塞漏洞、

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工作方针，讲政治、讲大

局，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圆满完成了增收1 000亿元的奋斗目标，税收各项工

作也取得了明显成绩。

一、采取有效措施，圆满完成增收1 000

亿元的奋斗目标

1998 年全国工商税收完成8 551.91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的 102.4 % ，比 上 年 增 长 13.3 % ，增 收

1 003.53亿元。其中：中央级收入完成4 754.73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6 % ，增收 493.39 亿元；地方级

收入完成3 797.18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 ，增收

510.14 亿元。国税局系统工商税收完成5 842.98亿元

（不含代地税局征收收入），比上年增长 11.3 % ，增

收591.83 亿元；地税局系统完成2 708.93亿元，比

上年增长17.9% ，增收 411.7 亿元。

分税种看，1998 年除证券交易印花税因税率下

调和市场不景气影响，收入比上年下降 13.7 % 外，

其他各税种收入全部增长，绝大部分税种都超额完成

了年度计划。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以下简称 “两

税”）收入全年完成4 555.7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2.3 % ，比上年增长 12.6% ，增收 508.49 亿元。

其中国内增值税完成3 727.93亿元，增长11.5 % ；国

内消费税完成 827.82 亿元，增长 17.6 % 。营业税完

成1 608.26亿元，比上年增长18.9 % 。海关代征进口

税收完成 583.92 亿元，增长 2.7 % 。个人所得税完

成338.59 亿元，增长30.5% ，增收 79.04 亿元。涉

外企业所得税完成182.46 亿元，增长28.4 % 。

1998 年税务部门还组织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

所得税 540.34 亿元，教育费附加及文化事业建设费

125.69 亿元。1998 年税务部门共组织各项收入

9 218.94亿元，比上年增长 10.8% ，增收 899 亿元。

另外，1998 年税务机关还办理出口产品退税 437.02

亿元。

1998 年工商税收收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工商税收收入继续保持超高速增长，收入总额突破

8 500亿元大关，在较高的基数水平上再次实现比上

年增收1 000亿元，保持了新的财税体制改革以来税

收收入年年上新台阶的良好发展势头。二是工商税收

增长幅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 D P）增幅，工商税收

占 G D P 的比重达到 10.7 % ，比上年增加了 0.6 个百

分点。结束了从 1985 年至 1992 年连续 7 年工商税收

占 GDP 比重每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1993 年至1997

年连续 5 年徘徊在 10 % 左右的局面。三是 “两税”

收入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两税”增收额占全部增

收额的比例首次超过了 50 % ，“两税”收入的增长也

大大超过 G D P 的增长速度。四是地方级收入增长幅

度快于中央级收入。与近两年中央级收入增幅高于地

方级收入增幅情况相反，1998 年地方级收入增幅高

出中央级收入增幅3.9 个百分点。

1998 年工商税收增收1 003亿元是在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取得的，来之不易。一是经济税源明显不足。

1998 年靠经济税源只能增收 500 亿元左右，增收数

比1997 年少 100 亿元。二是缺乏政策性增收因素。

1997 年海关代征税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和金融保险

营业税提高税率三项因素增收 284 亿元，1998 年不

仅没有这些增收政策，而且证券交易印花税因成交量

减少和税率下调，减收 32 亿元，加大了增收1 000亿

元的难度。三是“浮财”明显减少。1993 年至 1997

年，在抬基数、保基数的激励机制下，依靠取消大量

政策性、临时性减免和纠正越权减免税增加了大量收

入，实现了连续 5 年收入高增长。1998 年“浮财”

已基本收尽，只有依靠加强征管、挖潜堵漏、清缴欠

税、强化稽查和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来保证增收目标

的实现，增收1 000亿元的难度远远超过 1996 年和

1997 年。

1998 年税收收入之所以能够在十分困难的客观

条件下，圆满完成增收1 000亿元的奋斗目标，其主

要原因：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及时指

示，形成了推动税收工作的强大动力。1998 年，国

务院两次召开全国增收节支电视电话会议，连续 6 次

专题听取税收工作汇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朱

镕基总理关于力保增收1 000亿元是 “形势逼人”的

指示和李岚清副总理提出的 “十六字”工作方针，增

强了税务系统干部职工完成任务的使命感，指明了工

作方向。二是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宏观经济环境

进一步改善，为税收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

础。从工业环节来看，1998 年全国工业增值税、消

费税收入完成3 761.9亿元，比上年增长 14.7 % ，增

收482.2 亿元，约占全年工商税收增加额的 48% 。

主要税源项目电力、原油、建材、烟草税收分别比上

年增长 24.4% 、10.3% 、12.6 % 和 23.2 % ，其收入

的快速增长与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严厉打击走私

和增大财政性投入规模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三是各

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税收执法环境得

到明显改观，对落实增收措施，加大清欠，清理漏征

漏管户和加大税务稽查的力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

进作用。四是税务部门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确保了

各项增收措施的落实到位。针对 1998 年收入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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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从 4 月 15 日开始分三片召

开税务局长会议，明确提出了组织收入要抓早、抓

紧、抓出成效来的工作要求。6 月和 10 月根据政治

经济形势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两次调整和下

达了增收目标，并对清理欠税分地区分行业下达了单

项考核指标。为保证清欠目标的实现，提请国务院下

发了抓紧清理欠税工作的紧急通知，成立了清欠领导

小组和清欠办公室，并突出抓好烟草、石油、石化和

电力 4 个重点行业的清欠工作。针对经济税源明显不

足的实际情况，多次召开收入分析会和税务局长座谈

会，连续 6 次向国务院专题汇报收入情况和收入形

势，提出了强化征管、挖潜堵漏的 10 条增收措施。

为加强对各地组织收入工作的指导，确保增收措施的

落实到位，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按大区分片抓收

入，同时，明确要求各地要把完成任务情况与领导干

部考核任免结合起来。以上因素，保证了 1998 年税

收收入增收目标的圆满实现，并在清缴欠税、强化稽

查、堵塞漏洞、改善税收执法环境等方面取得了新的

突破。1998 年在杜绝新欠的基础上，压缩陈欠 275

亿元，占全部陈欠的 57.9 % 。稽查补税罚款收入入

库459.59 亿元，比 1997 年增收 156.36 亿元，占增

收总额的 15.6% 。清查出漏征漏管户 224.8 万户，

增加税收 23.3 亿元。各级党政机关纠正违规文件

623 份，税务部门纠正违规文件 47 份，追缴入库税

款 11 亿元。

二、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调整完善税收

政策

（一）对深化税制改革和 “费改税”进行研究。

1998 年清理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起草修改了税

收基本法第 6 稿，参与“费改税”的有关工作，起草

了燃油税暂行条例、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及其配套文

件。

（二）调整流转税政策。完善了小规模商业企业

增值税政策，降低了运费抵扣率。调整了卷烟分类计

税标准和消费税税率。此外还调整了含铅汽油的消费

税税率，修订了汽油、柴油消费税税目注释，提出了

贯彻落实中央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免征营业

税 3 年和银行营业税抵扣政策、坏账损失决定的具体

办法。

（三）完善所得税政策。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

政策问题、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问题、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企业集团改组改制中的税收问题，下发了

有关规定，提出了完善政策的意见。明确了工效挂钩

企业工资税前扣除口径、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

税处理政策，事业单位工资所得税前扣除标准以及粮

食类白酒广告费不予在税前扣除的政策规定。进一步

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先后明确了个人转让股票、个

人取得体育彩票中奖所得、保险企业营销人员个人收

入、证券投资基金征免个人所得税的若干政策规定。

（四）完善涉外税收和进出口税收政策。明确了

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的清算办法，规范了企业经

费开支税务扣除办法，明确了外国企业代表机构固定

资产的税务处理办法及个人认股收益、养老金、医疗

保险基金、住房基金、公司为雇员支付境外保险费的

税收政策。适时调高了纺织机械、煤炭、钢材、水

泥、船舶、纺织原料及制品、铝、锌、铅、新疆地产

糖及其他等 7 类机电产品和五类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

率。制定下发了关于有关机电产品、食糖恢复出口退

税等政策性文件。

（五）改进地方税制。根据国务院指示，代拟了

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通知，并下

发执行。会同有关部门对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

有关税目注释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屠宰税的政策。

（六）做好税收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起草《税务

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清理有关税务行政处罚规章。

三、加强税收征管，堵塞税收漏洞

（一）巩固税收征管改革成果。抓好规范化服务

工作，制定下发了《办税服务厅规范化服务要求》，

开展创办最佳办税服务厅活动。做好税收征管业务规

程（第二版）的修订和全国统一征管主体软件开发的

组织管理。

（二）加强征管法制建设。加快征管法修改进程，

已形成征管法修订草案（新旧对照）、修改说明稿，

并将修改草案上报国务院。完善征管规章制度，制定

下发了《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延期缴纳税

款审批管理的通知》，与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

查核、暂停支付扣缴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金融机构

存款的通知》。与有关部门配合，制定了全国统一货

运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三）税务稽查、执法检查、专项检查取得新的

突破。全年查补税款 459.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56 % ，增收156.36 亿元，占增收总额的 15.6 % 。

同时，加大对涉税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及时查处和

曝光了“金华县税案”、“恩威税案”、“南宫税案”等

重大涉税案件。税收执法检查查出擅自减免缓税、改

变税率、混淆入库级次等各类违规涉税文件1 103份，

违纪金额 21.2 亿元，当年纠正 670 份，追缴税款入

库11 亿元。此外，1998 年重点组织了对烟草、电

力、石油、石化 4 个重点行业的税收专项检查，全面

开展了漏征漏管户清查，共清查出漏征漏管户 224.8

万户，查补税款及滞罚款23.3 亿元。

（四）流转税管理得到加强。将 32.96 万户商业

企业由一般纳税人划为小规模纳税人，扼制了 1998

年头 5 个月收入下滑的势头，全年商业增值税收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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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794 亿元，增长3.4 % ，增收26 亿元。制定下发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年检办法》，修订了《增值税纳税

申报办法》。加强了消费税征管，对 82 户卷烟生产企

业的 227 个牌号、规格的卷烟核定了最低计税价格，

增收消费税3.49 亿元。

（五）加强出口退税和涉外税收管理。先后 3 次

下发了关于做好 1998 年出口退税工作的通知，并对

出口企业实行分类管理。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办

法，制定下发了使用新疆棉生产、对外承接外轮修理

修配业务、集装箱出口、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和连锁企

业经营出口业务等若干退税办法。规范涉外税收征

管，制定下发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

人纳税申报审核评税办法》。加强反避税工作，制定

下发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全年

共对1 500户涉外企业进行反避税审计，已调整结案

550 户，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6 亿元，调整应征税额

1.2亿元。

（六）规范所得税管理。先后下发了电力、铁路、

邮电、民航以及汇总纳税若干管理办法，制定了城市

商业银行财务管理办法、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工作规

程、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办法等 10 多项规定。

对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建立重点税源联系制度。与有

关部门配合，对 36 万户集体企业全面进行清产核资

工作，并清理挂靠企业 50 万户。

（七）加强地方税的管理。制定并下发了 “十税

一费”实行目标管理的意见和资源税代扣代缴办法。

（八）强化个体私营经济和加油站、出租车的税

收征管。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工作的意见。调整

了商业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征收率。与有关部门联合下

发了关于加强加油站税收管理和逐步推广使用出租车

税控计价器的通知。

（九）加快税收征管电子化步伐。截至 1998 年

底，全系统已有征管电子化网点18 000个，占征收单

位总数的 45 % 。全国已有1 500万纳税人被纳入税务

系统计算机监控体系，全年处理税款预计达6 500亿

元。

（十）规范税务代理。积极组建省级注册税务师

管理机构，贯彻实施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组织资格

认定考试，录取注册税务师 2.6 万多人。

四、进一步扩大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

1998 年首次成功筹办了第 28 届亚洲税收管理研

究组织（SG A TA R）年会，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普

遍好评。积极开展税收协定谈签、磋商和执行。1998

年，与葡萄牙、爱沙尼亚正式签订了税收协定，与老

挝、爱尔兰草签了协定，与 9 个国家进行了协定谈

判，与 3 个国家进行了协定磋商。截至 1998 年底，

我国已与 59 个国家正式签订了税收协定，其中，51

个协定已生效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供稿，孙 群执笔）

农业税收和契税

1998 年农 业 税收（正 税）和 契税累 计 完 成

419.05亿元，完成年初计划 349.10 亿元的 120 % ，

与 1997 年基本持平。其中：农业税（包括牧业税）

实际完成 180.6 亿元，比 1997 年略有减少；农业特

产税实际完成137.49 亿元，比1997 年减少 25.83 亿

元，下降 15.82 % ，耕地占用税实际完成 35.61 亿

元，比1997 年增加1.67 亿元，增长4.92% ，这一结

果是在国家继续冻结审批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项目，

造成税源减少的困难局面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契税

实际完成 65.35 亿元，比 1997 年增加 29.35 亿元，

增长 81.53 % 。农业税收和契税收入任务的完成，为

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为

实现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确保农

村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证农业税收任务

完成

（一）健全和完善收入目标岗位责任制，抓好农

业税收各项任务的落实。各地的农业税收任务均以各

级人大或政府按照《预算法》通过的农业税收计划为

准。为使任务落到实处，各级农税征收机关健全和完

善收入目标岗位责任制度，采取签订责任书的办法，

把农业税收任务逐级落实到地（市）、县（市）、乡

镇、村社、农户和各财税所的每个农税干部。同时，

建立一整套相应的激励制约机制。如江苏省财政厅把

农业税收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列入各级政府本年度的

考核范围，与年终政绩直接挂钩。各级征收机关把农

业税收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列入文明财政所的考核范

围，实行 “一票否决制”，即对完不成收入任务的，

不能参加文明财政所的评比。甘肃省地方税务局对农

税干部采取 “定任务、定人员、定村组、不漏税、不

偷欠”的“三定两不”办法。通过建立和完善目标考

核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税征收机关和广大农税干

部的工作积极性，保证了税款的及时征收入库。

（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对组织收入工作

的指导和检查。1998 年组织农业税收收入工作遇到

前所未有的困难，集中表现在：农业税计税价格下

调，耕地审批工作冻结，原木禁伐外运，烟叶种植面

积减少和收购量压缩，大宗农业特产品价格下跌、流

通不畅，加之各种自然灾害的严重侵扰，农业税收收

入形势极为严峻。对此，各级农税征收机关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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